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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款業務應行注意事項 
 

總務處出納組 

107.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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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款注意事項 

一、出納組依據主計室傳票辦理付款。 

二﹑付款一律撥付受款人帳戶或開立支票，不發放現金 

三﹑支付款項請儘量選擇撥入帳戶：銀行或郵局皆可。 

四﹑墊付款，預借款等開立支票，一律劃線(需入帳戶)。 

五、欲兌領現金支票：請註明「不劃線」、「不禁止背
書轉讓」。 

於每日上午10:40-11:40到行政大樓3樓出納組前台
銀櫃台兌領。 

六、支票遺失如何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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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匯入帳號為原則 

 以匯入帳號為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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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付款注意事項 

 逕付廠商: 

1.款項一律匯入廠商帳戶，不得給付負責人。 

2.向第一次往來廠商索取銀行存摺影本(除台銀外， 

    廠商需自付匯款手續費30元) 。 

3.同仁結報時，請務必輸入發票號碼及金額。 

如廠商係開立收據者，則輸入廠商自編號碼或開立
收據年月日。 

(例如:收據日期是107年10月1日，則收據號碼請輸入
107100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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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票號碼 

廠商自編收據號碼 

收據日期 

廠商付款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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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票遺失程序 

一﹑受款人本人到台灣銀行高雄分行填寫「遺失票 

         據申請書」 、「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」。 

一張支票收手續費NT200元。 

二﹑向高雄地方法院辦理「公告催示」。 

支付司法規費NT1,000元。 

三﹑五天內將法院蓋章的催告書影本交給發票銀行。 

四﹑登報紙公告支票遺失 

廣告費約NT80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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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支票遺失 

遺失支票辦理掛失止付， 

總計得跑銀行三趟、法院三趟， 

費用約2600元以上(105年詢價) 

六個月後才能領回支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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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購系統結報注意事項 

為落實校務資料共享、提升行政效能理念及因應經

費支出明細查詢需要，主計室、出納組及圖資處多

次研商： 

1.取消零用金購案類別，改以「1萬元以下直接結報」

並勾選代墊方式。 

2.代墊人身分證字號為必要登打項目，以避免受款人

因同名同姓而發生入錯帳之情形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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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購系統畫面 

勾選代墊 
輸入受款人身份證號碼及姓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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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購系統畫面 



         

12 

 完成建置「出納付款查詢系統」，整合出納付款管理、零用金管理及各類所
得管理等三大系統，以主計室「購案編號」或「傳票號碼」即可查詢付款情
形，自107年3月啟用，有三項主要查詢功能： 

       一﹑以廠商身分查詢付款資訊。 

       二﹑以受款人身分查詢付款資訊。 

       三﹑以「購案編號」或「傳票號碼」查詢付款資訊。 

 

建置完成出納付款查詢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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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置完成出納付款查詢系統 

 付款查詢系統連結位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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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 以主計室「購案編號」或「傳票號碼」查詢本校各項付款情形
，方便受款人及各單位經費結報承辦人員即時掌握付款狀況。 

 

建置完成出納付款查詢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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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查詢、受款人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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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與SSO帳號密碼相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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